关于开展第二届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福建省贯彻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实施细则》（闽委教宣〔2006〕51号），进一步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宣传表彰一批优秀辅导员，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更好地调动和激励广大高校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定开展第二届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

二、参选范围和对象
我省各高校2010年8月之前任职的专、兼职辅导员。

三、评选条件
（一）优秀辅导员评选条件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爱岗敬业，品德高尚，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模范履行辅导员职责。坚持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关心爱护学生，努力为学生排忧解难，得到广大学生的信赖和尊敬，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

3.主动学习、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途径、新方法，具有较高的辅导员职业技能和较强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能力。

4.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及时了解、准确把握学生思想状况，瞄准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把思想教育工作做精、做细、做实。

5.在辅导员岗位上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师生、领导的广泛好评，所带年级（或班级）曾获校级（含校级）以上荣誉称号。

（二）十佳辅导员评选条件

除应具备上述优秀辅导员的评选条件外，还应具备能在辅导员队伍中起到骨干和带头作用，在履行辅导员主要工作职责和要求方面，在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方面取得了较突出成绩，特别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事迹生动感人。

四、推荐名额
本科高校每校可推荐3名辅导员，高职高专院校每校可推荐2名辅导员。

　五、评选程序
（一）候选人推荐：各高校采取组织推荐和辅导员自荐相结合的办法，并按照“民主、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据评选标准和辅导员工作情况，推荐人选，有条件的高校可组织在校内进行初选。省市共建本科高校、市属高职高专院校推荐人选须经设区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相关职能处室同意。

（二）评审委员会评审：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成立评审委员会，对各高校推荐上报的候选人进行评审，通过差额评选的办法，评选出100名“福建省高校优秀辅导员”，并从100名优秀辅导员中择优评选出10名“福建省高校十佳辅导员”。

（三）表彰宣传：由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和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授予相应证书；召开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2012年年会，对获奖者进行表彰；对百名优秀辅导员和十佳辅导员先进事迹进行汇编成册；通过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媒介进行报道宣传。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开展“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评选活动，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和全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学生工作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学生工作队伍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提高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组成由分管领导牵头，学生工作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配合的校内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好校内评选和推荐工作。

（二）严格评选程序，积极开展推荐。要通过精心组织、科学策划、公开选拔、阳光操作，真正将辅导员队伍中勤于学习、善于创新、勇于实践、甘于奉献，深受学生喜爱、家长满意、同事认可、领导信任的优秀同志选拔出来。

（三）各高校要以开展“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的评选活动为契机，在广大学生工作干部队伍中，进一步营造努力工作、争当先进、勇创佳绩的氛围，号召广大学生工作干部队伍加强自身素质提升，全面提高学生工作水平，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做精、做细、做实，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

（四）各高校要按照要求如实填写《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推荐表》（见附件）和主要事迹（300字左右）、先进事迹材料（通讯稿形式，2500字左右），并于2012年10月12日前将上述材料一式10份报送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sgxfdy@163.com。要求所有纸质材料均须使用A4纸张双面打印。逾期不予受理。

（五）凡申报“十佳辅导员”者，学校应为其拍摄制作并提交5分钟的视频材料，视频内容包括辅导员个人情况、主要事迹、开展工作情况等，以增加材料的生动性和说服力。未按上述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的，不能参评“十佳辅导员”。申报百名优秀辅导员者，也鼓励提交影音、影像资料。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福建省高等学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联系人：

杨  洋，0591-83469218（兼传真），13459119191；

刘艳琼，0591-22868289（兼传真），18046048419；

电子邮箱：sgxfdy@163.com

通信地址：福州市闽侯县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人文楼5层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秘书处，邮编：350108

 

附件：福建省高校百名优秀辅导员推荐表（点击附件下载）
 

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

2012年9月7日

